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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县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第八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

新政发〔2023〕1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

为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浙江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

有关规定，县政府确定剡界岭村张家瑞故居、樟花村梁偲墓、芹塘村董家祠堂、上来村灵济侯祠、东溪社区

尉家台门、黄坛村“三·二八”抗战阵亡将士之墓及纪念塔等6处为第八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现予以

公布。

新昌县人民政府

2023年1月10日

新昌县人民政府关于划定新昌县中型
及以上高排放柴油货车禁行区域的通告

新政发〔2023〕2号

为进一步加强对中型及以上柴油货车的交通管理，

切实强化柴油货车排气污染防治，推进环境空气质

量持续改善，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结合新昌县

实际，划定新昌县中型及以上高排放柴油货车禁行

区域，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禁行对象

本通告所称“中型及以上高排放柴油货车”，是

指国五及以下排放标准的中、重型柴油货车，危险

货物运输车辆、应急救险和经深度治理符合低排放

要求的柴油货车除外。本通告对禁行区域内行驶

的外地车辆同等有效。

二、禁行时间

1.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的中型及以上高排放

柴油货车在禁行区域内全时段禁行。

2.国四排放标准的中型及以上高排放柴油货

车在禁行区域内每日7时至20时禁行（包括双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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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法定节假日）。

3.国五排放标准的中型及以上高排放柴油货

车按《新昌县人民政府关于城区扩大“双禁”区域的

通告》规定通行。

三、禁行区域

北至新昌大道—东至219省道连接线和青山路

—南至104国道—西至万丰大道—104国道（连接

新昌大道与万丰大道）合围区域内。

本通告禁行区域不包含禁行区边界道路以及

新昌国际物流中心区域在内。

四、绕行路线

根据新昌县周边路网情况，过境车辆原则上经

高速公路、国（省）道路绕行。

五、管理要求

对违反本通告规定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

法律予以处罚。确因生产、生活需要必须在禁行区

域禁行时间内通行的国四中型及以上高排放柴油

货车，可以向交管部门申请办理通行证，具体规则

另行制定。本通告中未明确禁行的车辆应严格遵

守现有交通管制政策。

本通告自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新昌县人民政府

2023年1月6日

新昌县人民政府
关于给予钱祖坤三等功的决定

新政发〔2023〕5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

钱祖坤为救他人生命，不顾个人安危，不怕牺

牲的英勇事迹，彰显了一名优秀公民的崇高美德，

弘扬了社会正气，传播了社会正能量，产生了极好

的社会影响。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根据《浙江省

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浙江省见义勇为

人员奖励和保障工作若干规定》等文件相关规定，

决定给予钱祖坤记三等功一次。

希望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以先进为榜样，大力弘

扬见义勇为精神，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应

有贡献。

新昌县人民政府

2023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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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县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新昌县第三批历史建筑的通知

新政发〔2023〕9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

为进一步贯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下发

的《关于印发<历史文化街区划定和历史建筑确定

工作方案>的通知》（建办规函〔2016〕681号）、《关于

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工作的

通知》（建办科〔2021〕2号）等文件精神，推进新昌历

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发展工作，逐步完善我县名城保

护体系，加强我县具有一定历史、科学、艺术等价值

的非文物建筑（构筑物）的保护和管理，现将新昌县

第三批历史建筑目录予以公开（见附件）。

新昌县人民政府

2023年2月8日

附件

新昌县第三批历史建筑名录

序号
城南乡

1
2
3

回山镇
4
5

沙溪镇
6
7
8
9
10
11
12

南明街道
13

儒岙镇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建筑名称

奉孝堂
小积坑祠堂

奉先堂（蔡氏祠堂）

月亮桥
大安祠堂

陈氏宗祠
大王庙

唐坪庙（大王庙）
香炉庙

双岭坑石拱桥
双狮庵（元宝庵）

关公庙

六堡龙亭

天打岩
大王庙
深坑庙
大桥庙
岭岗庙

王氏祠堂
卢氏祠堂
大江祠堂

所在位置（乡镇街道/村）

城南乡石溪村下洋村自然村
城南乡石溪村小积坑自然村
城南乡杨家山村朱家岙自然村

回山镇上贝村涧潭河上
回山镇大安村

沙溪镇唐家坪村
沙溪镇唐家坪村岔路
沙溪镇唐家坪村
沙溪镇唐家坪村
沙溪镇上蔡岙村双岭坑
沙溪镇下蔡岙村元宝山山顶
沙溪镇下蔡岙村村口

南明街道挂帘山里挂帘自然村狮子山脊

儒岙镇儒二村
儒岙镇横山村
儒岙镇雅张村村口
儒岙镇横渡桥自然村
儒岙镇里桥自然村
儒岙镇里桥自然村
儒岙镇里桥自然村
儒岙镇大江自然村

所属年代

清代
民国
清代

改革开放后
民国

清代
改革开放后
改革开放后
改革开放后
清代以前

改革开放后
清代

清代以前

清代以前
清代以前

改革开放后
清代
清代
清代
民国
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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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昌县
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23-2025年）的通知

新政发〔2023〕10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

现将《新昌县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23—2025年）》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新昌县人民政府

2023年2月23日

新昌县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23-2025年）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促进全民

健身更高水平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健身需要，高质量推进健康新昌建设，根据《全民健

身条例》（国务院令第 560 号）、《全民健身计划

（2021-2025年）》（国发〔2021〕11号）、《浙江省全民

健身条例》《浙江省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21-2025

年）》（浙政发〔2021〕33号）和《绍兴市全民健身实施

计划（2022-2025年）》（绍政发〔2022〕14号），结合我

县实际，制定本实施计划。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新

昌县14361发展战略，加快建成覆盖城乡、便民惠

民、持续发展、不断完善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为推动全民健身领域高质量发展、打造新时代共同

富裕示范区作出积极贡献。到2025年，经常参加体

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4%，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

导员人数达到3.6人，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

标准》合格以上人数比例在 95%以上，人均体育场

地面积达到3.5平方米以上，行政村（社区）体育设

施覆盖率达 100%，建成城市社区“10 分钟健身

圈”。

二、主要任务

（一）开展省级体育现代化县创建。

落实国家、省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标准，以省级

体育现代化县（市、区）和省级体育现代化乡镇（街

道）创建为抓手，开展城乡社会足球场、体育公园等

基层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和管理，确保全民健身

基本公共服务全面覆盖、均等享有。

（二）推进全民健身数字化改革。

按照整体智治、多跨协同、改革突破的要求，宣

传推广“浙里健身”“越运动”“新昌体育”等公共服

务平台应用，配合省、市体育公共数字化平台建设，

打造数字体育，为群众提供全民健身一站式服务。

以我县体育场地设施智慧管理应用省级体育数字

化改革试点为契机，积极探索体育设施建管新体

系。鼓励新建、配建公共体育场地智能化设施，积

极扶持引导线上赛事活动发展，开拓全民健身线上

线下互动新模式，不断提升体育场地管理应用智能

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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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大全民健身场地供给升级。

加快建设城市社区“10 分钟健身圈”，结合未

来乡村建设，推进基层公共体育设施提档升级，完

善公共体育资源均衡布局。加大机关、企事业单位

的体育场地开放共享力度。加快新昌县小球中心、

如城中央运动公园、如城体育中心等一批重点项目

建成投用。大力推进体育公园、体育设施进公园、

社会足球场、全民健身广场、社区多功能运动场、健

身步道等建设。到 2025 年，全县人均体育场地面

积达到 3.5平方米以上。

（四）开展全民健身赛事活动。

积极培育全民健身活动品牌，大力发展羽毛

球、足球、气排球等具有新昌特色的体育项目，广泛

举办乒乓球、武术等大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发布全

民徒步健身指标体系，倡导全民户外运动健身。根

据乡镇（街道）特点，发展基层休闲体育运动，培育

“一镇一品”运动项目。健全全民健身运动会机制，

办好四年一届的县全民运动会、每年一届的全民健

身季活动，健全乡镇（街道）四年一届全民运动会、

行政村（社区）每年一届趣味运动会机制，积极鼓励

企事业单位定期举办职工运动会。

（五）提高全民健身科学服务水平。

加强全民健身“三员合一”（社会体育指导员、

基层体育委员、巡检员）队伍建设。实施社会体育

指导员星火工程，不断扩大社会体育指导员骨干队

伍，每年培训社会体育指导员 250 人次以上。健全

基层体育委员工作制度，开展线上线下科学健身指

导，组织健身活动。健全国民体质监测常态化工作

机制，构建县、镇二级体质监测网络，实施《浙江省

3-69 周岁公民体质评价等级标准》，提高《国家体

育锻炼标准》达标测验覆盖率、达标率和优良率。

（六）发挥体育社会组织作用。

完善以体育总会为枢纽、各类体育协会为支

撑、基层体育组织为主体的全民健身组织网络。推

动体育社会组织规范建设，引导扶持青少年体育俱

乐部、社区健身俱乐部、健身团队等自发性群众体

育组织建设。实现体育总会实体化，各乡镇（街道）

“1+8”组织模式（1 个体育总会站点和 8 个以上在

民政部门备案的体育社会组织）全覆盖。到2025

年，全县登记注册的体育社团达到 31 家，其中5A

级体育社团1 家以上，4A 级体育社团2 家以上，3A

级体育社团覆盖率60%以上。

（七）强化重点人群健身服务。

落实《绍兴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青

少年体育工作的实施意见》，保障学生每天校内 1

小时体育活动时间，体育特色学校100%全覆盖，帮

助青少年掌握 2 项以上运动技能，配合“双减”政

策，积极开展“水乡孩子会游泳公益游泳培训”活

动。在上级指导下进一步改革完善初中毕业升学

体育考试办法。在社区、公园、绿地等公共场所，配

备适合青少年运动的小篮球场地等设施。研究推

广适合老年人的体育健身休闲项目，县、镇两级定

期举办老年人运动会，每年举办老年人单项体育赛

事和趣味体育活动，保证老年人体育工作经费。组

织符合残疾人特点的体育赛事活动，完善健身设施

无障碍环境。

（八）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形成以健身休闲和竞赛表

演为龙头、高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现

代体育产业体系。在健身设施供给、赛事活动组织

等领域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大力推动

运动项目产业化，推进体育产业数字化，积极培育

户外运动、足球手套等体育产业，催生更多新产品、

新业态、新模式。充分发挥全民健身对体育产业的

带动作用，依托全民健身日、全民健身季等活动充

分释放全民健身消费需求。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打

造集运动体验、参赛观赛、运动社交、主题活动等于

一体的复合型全民健身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体育

消费热情。

（九）促进全民健身融合发展。

深化体育文化融合发展。突出体育健身宣传

主题，齐“新”运动“昌”响健康运动文化；营造体育

赛事文化氛围，扩大全民健身社会影响力；弘扬新

昌县传统体育文化，丰富全民健身历史意蕴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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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推进体教融合发展，完善“健康促进、人才培

养、体育竞赛、场地共享”四大体系，确保全县青少

年体质健康指标明显向好。加强体卫融合发展，建

立运动促进健康新模式，与医疗机构合作，逐步建

设推广社区健康促进中心，从注重治已病向注重治

未病转变。促进体旅融合发展，大力发展户外运动

休闲项目，拓展体育旅游产品与服务供给，依托新

昌县山水唐诗文化，打造天姥山体育文化品牌。做

足新昌国家登山健身步道文章，挖掘五大精品旅游

线路，开展丰富多彩的赛事活动。

（十）营造全民健身社会氛围。

普及全民健身文化，大力弘扬体育精神，讲好

群众健身故事。加大健身公益广告创作和投放力

度，拓宽体育文化宣传渠道，充分利用报纸、电视、

网络自媒体等渠道进行体育宣传。推动体育文化

进社区、进乡村，开展体育知识普及系列活动，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鼓励体育社团、体育企业为居

民提供免费的体育知识讲解、运动项目体验等服

务。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加强新时期党对体育改革和发展工作的全面

领导，建立健全党委全面领导、政府统筹牵头、部门

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乡镇（街道）要把全民健身

工作列入重要工作日程，建立健全全民健身工作体

系。

（二）强化经费保障。

加大公共财政对全民健身领域的投入力度，充

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带动作用，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参

与全民健身服务，增加体育彩票公益金用于全民健

身比例，统筹资金支持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

设。

（三）加强督促指导。

县全民健身领导小组要充分发挥督促指导作

用，注重将全民健身工作纳入各乡镇（街道）各部门

经济社会发展核心指标体系，建立督导机制，加强

对全民健身重点工程和民生实事等的指导监督，强

化新闻媒体等社会监督，确保工作落实。

新昌县人民政府
关于给予俞柏千三等功的决定

新政发〔2023〕11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

俞柏千为拯救他人财产，不顾个人安危，不怕

牺牲的英勇事迹，彰显了一名优秀公民的崇高美

德，在弘扬社会正气、传播社会正能量方面产生了

极好的社会影响。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根据《浙

江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浙江省见义

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工作若干规定》等文件相关规

定，决定给予俞柏千记三等功一次。

希望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以先进为榜样，大力弘

扬见义勇为精神，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应

有贡献。

新昌县人民政府

2023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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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2022年度
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结果的通知

新政办发〔2023〕1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有关

企事业单位：

根据2022年县政府与各乡镇（街道）、有关部门

和企业签订的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书要求，县安

委办牵头组织对各单位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制

落实情况进行了考核。经县政府审定同意，现将考

核结果公布如下：

一、优秀等级单位

镜岭镇人民政府

儒岙镇人民政府

沙溪镇人民政府

羽林街道办事处

县教体局

县公安局

县交通运输局

县农业农村局

县文广旅游局

县商务局

县应急管理局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县供电局

县水务集团

县公共服务集团

钦寸水库有限公司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美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捷昌线性驱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新柴股份有限公司

国邦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三花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阳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二、良好等级单位

回山镇人民政府

沃洲镇人民政府

小将镇人民政府

城南乡人民政府

东茗乡人民政府

南明街道办事处

七星街道办事处

澄潭街道办事处

县民宗局

高新园区

县发展和改革局

县经济和信息化局

县民政局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县水利水电局

县卫生健康局

钦寸水库运管中心

县旅游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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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投集团

县交投集团

县工投集团

县高投集体

新昌世贸广场有限公司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中财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斯凯孚(新昌)轴承与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达利丝绸（浙江）有限公司

丰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华佳热电集团有限公司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新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1月4日

新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2022年度金融机构考评结果的通报

新政办发〔2023〕5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

2022年全县金融系统认真贯彻落实县委县政

府决策部署，坚决落实做大金融总量、加强金融保

障、提升金融服务，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对

重大项目以及中小微企业、“三农”的支持力度，进

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保持经济金融平稳运行，有力支持全县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经相关部门考评，县政府决定对2022年

度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先进单位予以通报。

具体名单如下：

一、银行业（第一类）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奖

第一名：新昌农商银行

第二名：农业银行新昌支行

第三名：中国银行新昌支行

二、银行业（第二类）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奖

第一名：绍兴银行新昌支行

第二名：杭州银行新昌支行

第三名：浙商银行新昌支行

三、优秀证券公司

财通证券新昌营业部、海通证券新昌营业部、

南京证券新昌营业部、方正证券新昌营业部。

四、优秀保险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昌支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县支公司、中国太

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昌支公司。

希望上述单位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全县各金

融机构要以先进单位为榜样，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

能力和创新发展水平，为我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作出新的贡献。

新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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